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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今年以来金华市聚
焦城乡现代社区和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发挥“社工+慈善+志
愿者”联动作用，谋划实施“343”
工作方式，建强现代社区发展基
础，理顺供需对接路径，完善相
关要素保障，为推进“五社联动”
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

金华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343”工作方式是指：建强
制度机制、服务阵地、人才队伍
三大支柱，夯实现代社区建设基
础； 优化群众需求排摸精准化、
爱心项目设计精细化、慈善资源
筹集多元化、公益帮扶落地规范
化四个流程，闭环群众供需对接

路径；发挥专业能力保障、夯实
服务网络保障、强化运行资金保
障三大优势，保障现代社区建设
有力。

今年以来，金华市出台《金
华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等
多个文件，形成完善的社工站建
设和社工人才培育的政策体系，
打造“大慈善”格局。 截至目前，
金华市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
站 146 家；不断夯实慈善发展基
础， 推进慈善基层组织建设，全
市建成乡镇层面慈善基层组织
146 家， 村（社区） 慈善工作站
2549 家，慈善服务村（社区）覆盖

率达 100%。
同时， 金华市高水平打造社

工人才梯队，加快社工人才扩面，
综合运用宣传引导、现金奖励、全
覆盖培训等多种方式培养持证人
才。 2020至 2022年，在全国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中， 金华市
报名与通过人数连续三年位列全
省前三位，扩充了社工人才基数。
此外，金华市不断加大“社工+慈
善”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力度，鼓
励慈善组织从业人员报考社会工

作者职业资格考试， 建立慈善领
军人才和社工领军人才互通机
制。截至目前，金华市社工站因地
制宜设计了 412个项目。

另外， 金华市强化配置，搭
建“市级总站—县（市、 区）总
站—乡镇（街道）社工站”三级服
务网络，推动市级慈善总会和有
条件的县级慈善总会转型成为
枢纽型、服务型、行业性慈善组
织，加快推进慈善基层组织建设
扩面提质，推进市县乡村四级慈
善服务网络于年底前实现全覆
盖，延伸基层服务触角。 同时，金
华以慈善基层组织建设为依托，
明确三级慈善组织“一级法人、
二级管理、三级运作”的运行模
式，积极开展慈善宣传、善款募
集、慈善救助、义工服务，全市慈
善基层组织建成以来已累计募
集资金 2843.62 万元。

（据《金华日报》）

“青春期的孩子更愿意信任
朋友，如果交友不慎，很容易受
不良影响。 ”近日，在一档普法节
目录制过程中，东莞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庭法官陈婉筠和司法社
工卢泽豪讲述了他们帮助迷途
孩子的案例和感悟。

从 2013 年开始，为加强未成
年人保护，东莞中院引入司法社
工，深化“社工+志愿者”结对帮
扶工作；深入推进“防治校园欺
凌”专项行动，用法治呵护成长，
促进新生，帮助涉未成年人案件
的孩子顺利回归社会。仅在 2021
年， 司法社工就为 16 位在押未
成年人及其家属提供了咨询辅
导等服务。 2017 年至 2021 年，东
莞法院共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 1279 份。

司法社工是司法社会工作者
的简称， 他们运用社会工作专业
知识和方法，为社区矫正对象、安
置帮教对象， 以及问题青少年等

群体提供心理疏导、 职业技能培
训、就业安置等服务，达到预防犯
罪、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庭前走访”是司法社工服
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工在法院
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会
走访未成年被告人的学校、家庭
和社区等，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
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
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
前后的表现。

社工对走访的情况进行分
析，了解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
程，制作书面调查材料，并在庭
审时向法官出示，作为对未成年
被告人量刑的参考性情节。

卢泽豪介绍说，个案、社区
活动及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
三大工作法，在不同的领域有不
同的侧重点和优势，个案适合解
释未成人的犯罪原因，为制定帮
教方法提供依据。

小李是农村孩子，年幼时父亲

去世母亲改嫁， 从小跟着奶奶生
活。16岁时，小李开始打工维生，期
间和一个未成年女孩恋爱并发生
关系，女孩父母知道后报警。

案件进入法院，卢泽豪介入
后， 以个案方式进行了庭前走
访。 通过与小李及其奶奶的多次
走访交流，他认为小李本性是善
良的， 如今已经认识到错误，社
会危害性也较小，再犯的可能性
不大。

卢泽豪把了解到的信息整
理成社会调查报告交给了合议
庭，为审判提供参考意见，法官
最终判处小李有期徒刑一年九
个月。

服刑期间，小李自学了法律。
刑满释放后，经卢泽豪推荐，小李
成为一名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
小李结识了新的朋友， 也开阔了
眼界。如今，他在东莞城区做学徒
学手艺， 每逢节假日回村里陪伴
奶奶，生活稳定有了奔头。

卢泽豪表示，小李的改变是
每个社工最愿意看到的，让知错
就改的孩子拥有新的人生，正是
社工助人自助的意义。

“我们审理的部分未成年人
案件，难以通知到其家人及时到
场参加诉讼。 社工进行审判陪
同，帮了法官的大忙。 ”东莞中院
的刑庭法官叶颖介绍，审判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依法必须要有法
定代理人到场，一般是监护人。

对于监护人不能到场的情
况，社工以合适成年人的身份参
与诉讼，陪同未成年人接受讯问
等，既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又使司法诉讼更为顺畅。 叶
颖认为，司法社工在未成年人刑
事审判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16 岁的小刚家境优渥，却因

盗窃被提起公诉。 案件审理期
间， 他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不
配合诉讼，也拒绝父母探望。 在
小刚眼中，法官、检察官等司法
工作人员比较有威严和距离感，
而帮助他的司法社工看起来比
他大不了几岁，更像是可以聊一
聊的同龄人。

司法社工了解到，小刚 9 岁
时父母离婚， 父亲后来再婚，母
亲忙于事业， 疏于对他的照顾。
他性格倔强， 和母亲关系紧张，
发生几次争吵后便离家出走。

对于小刚的经历，司法社工
首先表达了同情和理解，再进一
步讲解法律，让他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

审判过程中，司法社工一路
陪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小
刚有什么诉讼权利，并给予专业
的心理调适服务。 经过多次沟
通， 小刚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理解了法律的威严和法官的
职责。 法官结合小刚的认罪情
况， 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
处罚金 1000 元。

据介绍，司法社工对未成年
刑事审判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
面：一是庭前调查评估；二是作
为合适成年人陪同未成年人参
与诉讼；三是判决后跟踪反馈进
行帮教；四是诉讼指引，解释有
关司法程序，让未成年人以积极
的心态正视诉讼； 五是预防犯
罪，配合法院进行送法进学校等
普法宣传活动。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
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
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
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各
地司法机关审理相关案件时逐
步引入司法社工。 2021 年，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再次强调， 鼓励、
支持和指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等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保护
与犯罪预防。

司法社工以“中立者” 的角
色，在社会调查及帮教时，发现和
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长及心理问
题，有助于法官全面了解案情。

未成年人小伟是一起团伙
犯罪的被告人，他的主观恶性不
大，法官依法给予轻判。 小伟在
看守所服刑期间， 社工介入案
件， 了解到小伟的父母忙于工
作， 日常很少和他进行情感交
流。 小伟初中毕业后闲在家中，
结交了不良朋友，为了“义气”跟
随朋友参与抢劫。

服务小伟的社工大学毕业
不久，年龄和小伟相近。 几次沟
通之后，小伟便吐露了自己的想
法，表示很想继续读书，但他学
习成绩不好， 怕父母不支持他，
所以从未和父母说起过。

于是，社工引导小伟在看守
所做好规划，向小伟介绍了有关
职业教育的信息，并询问小伟对
哪些学科感兴趣、将来想做什么
工作等。 根据小伟的意愿，社工
和小伟的母亲咨询了多所学校，
终于找到一所职业学校。 几个月
后，小伟走出看守所，顺利进入
学校就读。

法官介绍说，法院对未成年
被告人判决后，社工将根据不同
情况进行延伸帮教。 对判处刑罚
的未成年人，社工会了解其改造
服刑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帮
教， 协助其做好回归社会的准
备。 法院和社工共同努力，最终
目的是让每个犯错的孩子都能
获得新生。 （据《法制日报》）

“法官+社工”让迷途的孩子回归正道

9月初的一天， 金华开发区罗埠社工站的社工和佑
心缘中心志愿者章素萍一起来到大安村， 为林

老太送上服务。 林老太对社工和志愿者为她提供的“上门助
浴”服务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金华市发挥“社工+慈善+志愿者”联动作用，助力社区发展

法官和社工开展未成年人普法活动


